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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分析、評估並建構竹科回饋與跨域管理機制。本研究採用OECD所發展之「壓力-狀態-回應」的PSR (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式作為研究架構，並透過文獻分析、電話調查與深入訪談各利害關係人進行研究。

本研究有以下發現：

根據個人之前研究的民意調查發現，竹科對地方造成的影響正負面皆有。在經濟面而言，民眾認為竹科的出現促進地方的經濟發展、就業機會、增加地方稅收、及促進觀光發展；但竹科也造成地方物價、房地價的上漲及所得分配不均。在社會面來說，民眾認為竹科的出現提升地方人力素質、形象與聲譽、強化地方建設、促進了整體區域發展、及都市快速發展並發展出區域特色；但竹科也造成地方交通壅塞問題嚴重。在環保方面，民眾表示竹科造成地方水、空氣、土壤等汙染問題、及民眾健康品質的下降。在回饋機制上，大部分民眾認為竹科應有回饋地方的機制。總體而言，有79.6％的民眾對竹科整體評價是正面的。

在跨域管理機制方面，尚有以下缺失：（一）國科會下的環保監督小組、雖是園區管理局的上級單位、卻苦無經費運作、還需跟下級單位申請經費。（二）執法無力：管理局有權自行核准區內的環保設施設置，新竹市環保局管不到。地方主管機關只剩下稽查權，卻又無力檢驗。（三）資訊不公開透明、民眾參與管道有限。（四）法令不周延：檢測項目、檢測方式、檢測頻率都是漏洞，園區一切合法，但是不保證安全。
在回饋機制方面的問題有：（一）回饋機制有其風險：補助地方建設經費限制在園區作業基金達一定的盈餘後才能進行補助，並且是以全國三個園區的結餘來計算，因此造成中科南科的虧損要竹科來承擔，導致近年來無經費補助。此外，這項補助屬於園區的預算，必須要在各年度獲得立法院的審定才能執行等。（二）回饋範圍限制在三公里內有其缺失，例如廢氣、廢水所擴及的範圍就超過三公里。（三）補助經費由地方政府統籌分配，無法反映附近社區需求。（四）決策由科管局決定，無法回應民眾需求。建議應成立一個評審委員會，審查提出申請補助回饋金之項目，讓回饋金能徹底落實在基礎建設上。
最後，本研究提出四個回饋機制的方案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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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以下簡稱竹科）由於優越的地緣環境、附近大學及研究單位聚集、及政府的扶持等，自1980年開發設置以來，已形成園區的快速成長，並被稱為亞洲之矽谷。竹科目前有半導體、光電、電腦、生技、精密機械、通訊等六大產業，共446家公司，產值為1.15兆，共僱用13萬人（顏宗明，2008）。然而當廠商經營績效卓越而擴張迅速的同時，對新竹縣市政府及鄰近居民也產生重大衝擊。從正面來看，園區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提昇地區繁榮與增加地區消費。從負面來看，因人口及廠商不斷成長所帶來的交通、環保、教育、警政及消防等問題也引發許多地方政府的問題。因此，園區與縣市政府跨域管理的問題亦顯得格外重要。尤其是在聯電環評案
及污泥焚化爐抗議
事件出現之後，引起了全國大眾對回饋金與環境污染的高度關注。在這些事件的影響下，於是園區與地方出現了跨域管理及回饋機制
。由於竹科為國內第一個園區，規模最大、歷史最久，竹科與地方間面臨之問題，也將陸續出現在國內其他園區（如中科、南科），竹科與地方間問題爭議與處理解決機制將可作為其他園區的主要參考。因此，竹科跨域管理及回饋機制，將成為國內其他園區的重要參考指標。

職是之故，一個具有象徵性與先導型的竹科個案研究將有其重要性與指標性。本研究透過深入訪談
，以期了解民眾對竹科的評價，藉以作為園區回饋地方機制與跨域管理機制建立的參考。具體而言，本研究有以下目的：

一、分析竹科對地方影響及了解民眾對竹科之評價。

二、介紹與評估科學園區現有跨域管理及回饋機制。

三、提出竹科跨域管理及回饋機制的建議。
以下先介紹跨域管理的意義與解決機制回饋金與鄰避情節的理論基礎與解決機制，其次探討回饋金與鄰避情節的理論基礎與解決機制，接著評估竹科跨域管理回饋機制的成效與問題，最後提出對竹科跨域管理與回饋機制的建議。

貳、跨域管理的意義與解決機制
1、 跨域管理的意義

跨域從字義上來看，是指跨領域或管轄權的意思。簡單來說，跨域問題不是新問題，它是自組織專業分工以後就存在的問題，也就是解決組織間的合作與競爭（衝突）的問題。

李長晏、詹立煒（2004）認為跨域管理係指針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部門、團體或行政區，因彼此之間的業務、功能和疆界相接及重疊之處而逐漸模糊，導致權責不明、無人管理與跨部門的問題發生時，例如水資源、環保、交通、治安、及衛生等問題，藉由公、私部門以及非營利組織的結合，透過協力、社群參與、公私合夥或契約等聯合方式，以解決棘手的問題。

陳敦源（1998：228）認為跨域管理是特定政府內部同機關或組織間的部際互動關係，並已將這兩類兼顧靜態與組織體系動態政策執行網絡的公共部門管理課題，加以整合研究，且用跨域管理（boundary-spanning management）此一系統概念稱之。因此，跨域管理乃是府際管理概念之擴大，運作主體不再侷限於各級政府，包含公部門內每一個公共組織與公務人員，因此跨域管理之策略選擇，較為豐富且多元化（趙永茂，2003）。陳敦源指出任何政府間或是部門間皆存在垂直與平行兩組關係，因此可以歸納為四種部際與府際關係（請參考表2-1），而這四種關係在行政管理上之互動即可稱之為跨域管理。與其相似的概念有英國的「區域治理」（region governance）或「策略社區」（strategic community）；美國的「都會區治理」（metropolitan governance）以及日本的「廣域行政
」等各國的經驗。但跨域治理融合多層次的治理方式，並不侷限於地方自治團體之間，還包括了中央與地方之間跨部門問題的處理。
表2-1： 跨域管理：部際與府際互動關係之分類

	
	部際（interagency）
	府際（intergovernment）

	垂直關係
（vertical）
	上級與下級單位
例如：行政院與內政部關係
	上級與下級政府
例如：行政院與新竹市政府的關係

	水平關係
（horizontal）
	平行單位
例如：行政院與立法院的關係
	平行政府
例如：新竹縣政府與新竹市政府


資料來源：陳敦源，1998，「跨域管理：部際與府際關係」，p.240。
從以上定義，我們可以發現跨域管理之範圍：廣義來說，包括政府之間（垂直與水平政府間）、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及政府與民間三個層面。狹義來說，則是指中央與地方政府間、及地方政府間之管理。本研究之跨域管理則涉及了中央與地方（科管局與新竹縣市政府）及地方政府間（新竹縣市政府）的跨域管理。

二、跨域問題的解決機制

跨域問題的解決應採何種途徑，基本上有三種觀點（陳立剛、李長晏，2003）：

（1） 傳統改革主義者觀點（traditional reformist）：此觀點從合併觀點出發，主

張去除所有或大部分都會區內的小政府，取而代之的是一單一、全功能的都會政府。從這個觀點來看，合併主要是要減少各政府間合作所產生的交易成本，並且透過大政府以解決規模經濟的問題。

（2） 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此理論從經濟學個人追求理性自利的角度出發，以市場觀點來看待地方政府，強調政府間的競爭性有利於民眾偏好的選擇。因此主張多中心的政治體系，認為區域內政府管轄權的重疊，反而可透過政府間的競爭以達到有效率的回應民眾需求。

（3） 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此理論認為上述兩個觀點一則過度重視合作式的合併，一則過度強調競爭效率。新區域主義認為合併與競爭兩種觀點應是可以兼顧運用，才能達到區域治理的功效。因此，此觀點主張應在地方政府、民間、非營利組織間，建立策略性的夥伴關係。

Radin（2003）認為：過去十年由於跨域（boundary spanning）活動的增加而導致需要新的管理技能，因此他提出四種工具來解決府際間跨域活動的問題：

表2-2：府際間跨域活動的政策工具

	結構工具
	方案工具
	研究及能力建立工具
	行為工具

	重組
	增加補助範圍
	研究
	衝突管理

	委員會
	夥伴關係
	資訊提供
	個人溝通

	協調
	協力
	能力建立
	團體溝通

	解除管制
	
	
	

	地方分權
	
	
	

	管制及監督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Radin（2003）自製。

從協力關係來看跨域管理機制，共有三種治理方式（Thompson et. al., 1991）：簽約（contracts）、夥伴關係（partnerships）及網絡（networks）。簽約是藉由政府以外的部門（民間或第三部門）來提供服務，例如簽約外包與民營化。簽約大部分是屬於組織間正式、明確及具有法律約束的關係。網絡是由非正式關係組成，受到雙方信任及義務的約束。網絡經常植基於個人關係並超越組織界線與組織政策議程。網絡有跨域、網狀、及企業精神的風格，結果是這種流動的關係會因為特別政策或服務議題而成長茁壯，甚至只要需求存在，這種網絡關係會繼續存在。夥伴關係是最明顯的協力方式。夥伴關係可以定義為透過聯合決策及生產的協力。換言之，夥伴關係透過責任分享來評估行動的需要、決定行動的類型及執行的方式。

至於跨域治理機制的形式，可以從光譜的方式予以概念化。從光譜來看，跨域治理的形式可從結構鬆散的網絡關係一直進展到整合為單一組織。而其治理規則，則可由無法律拘束力的共同規範及義務一直進展到組織內的層級節制。從組織理論和公共政策的文獻來看，非正式的關係就如同「網絡」，當形式化的多元程度低於完全整合則稱之為「夥伴關係」（Sullivan and Skelcher, 2002: 42）。
	協力形式 
	非正式的鬆散網絡、特別修正的關係
	資訊分享的有限協議
	從事聯合活動的協議
	組成治理實體的協議
	創造聯邦結構：參與實體同意向上放棄部份自主權
	參與實體整合為單一組織

	治理規則


	自治政府：透過共同規範及義務，與共享價值與信任
	
	外在政府：透過最重要的組成
	層級節制

	組織與政策的名詞
	網 絡
	夥 伴 關 係
	聯盟形式
	整 合


*資料來源：Sullivan and Skelcher, 2002: 43

圖2-1：跨域治理規則的形式
叁、回饋機制與鄰避現象
一、鄰避現象的意義與特性
一般而言，回饋機制的討論都是以鄰避現象（設施）做為其理論的基礎與分析的焦點。鄰避現象（設施）可以定義為國家為了經濟發展及生活改善所提供之設施（如垃圾處理、能源提供、交通建設、水電公用事業等），其雖產生正面效益，卻也帶來負面影響，尤其由當地居民承受設施建造及營運時所帶來外部成本，所造成民眾不受歡迎的特徵，此稱為鄰避現象（NIMBY），而這些設施則稱為「鄰避設施」。
鄰避情結具有四項特性：（一）鄰避設施產生之效益為全體社會所共享，但負的外部性卻由附近居民眾承擔；（二）居民對鄰避設施之認知與接受程度受到居住地點與設施距離遠近的影響；（三）污染性的鄰避設施如能妥善處理，發生意外的機率極低，但若不幸發生事故，則後果十分嚴重；（四）鄰避設施之興建經常涉及專業知識與一般常識間的價值衝突（李永展、翁久惠，1995）。
二、鄰避現象的成因

鄰避現象的出現是因為設施設置產生外部性的問題；設施設置所產生的利益由全體社會共享，但所產生的成本由當地的居民來負擔，造成所謂負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 的問題。由於鄰避設施附近居民承擔的成本及風險遠大於福利，像是健康及環境風險的成本、不好的社區印象、及減少的財產權價值，於是鄰避設施就成為當地居民反對的主因。
鄰避設施經常受到當地民眾的排斥與抗拒，根據Morell (1984)的看法，民眾反對鄰避設施的主要原因可分為下列四點：
1. 心理的因素:民眾恐懼鄰避設施可能對人體健康及生命財產造成嚴重威脅。
2. 公平的問題:大部分民眾均了解鄰避設施對社會全體有重大的利益，但當地民眾會質疑為何這項設施設置在他們家後院，而不設置在其他地點。
3. 環境的污染：擔心鄰避設施帶來環境污染，進而影響地方的形象及房地產價值。
4. 政府的漠視：由於政府對環保工作長期的漠視與輕忽，更增加了民眾反對鄰避設施的設置。
Lake (1993)則認為鄰避設施觀念產生的原因可以歸類為：
1. 社會整體價值判斷與社區價值判斷的差異。
2. 社會所關心的事情與社區所關心的事情出發點不同。
3. 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之間的衝突。
三、鄰避設施的解決機制
歷年來學術界對於解決鄰避設施與社區間的衝突有不少的探討（賀德芬，1993；翁久惠，1993；何紀芳，1994；陳錫鎮，1996；丘昌泰、蘇瑞祥，1999；王怡文、蕭新煌，2004；孫淑玲，2007）。這些學者認為：風險減輕方案與經濟誘因(回饋補償)
是最常被採用的政策工具，前者風險減輕方案則是從資訊取得及社會心理因素加以考量，後者則是從經濟層面的因素加以考量；此外，民眾參與亦具有降低鄰避情節的功能（翁久惠，1993；何紀芳，1994；陳錫鎮，1996；李永展，1998；丘昌泰1999）。根據多數學者的看法，以下列出風險減輕方案、經濟誘因及民眾參與三種主要解決鄰避設施的機制（李永展，1998）:

表3-1鄰避設施的衝突管理對策

	對策種類
	意涵
	採行手段
	實施方式

	風險減輕方案
	○防止鄰避效果效果之發生

○降低鄰避設施之鄰避效果
	＊安全保證與環保標準

＊環境監測

＊環保協定
	※訂立可接受的安全保證與環保標準

※設立緩衝區

※準備應變計畫

※環境資訊的提供

※簽定具時效性的環保協定


	經濟誘因

（回饋補償方案）
	· 對於已造成的　　　鄰避效果給予補償回饋

· 對於風險及其他無法量化的損失給予補償回饋


	＊金錢補償回饋

＊實物補償回饋
	※直接的金錢給付

※賦稅減免

※公共設施的設置

※對房屋實施保證價格

※訂定最低保險類

※醫療保健服務

※提供就業機會

	民眾參與
	○藉著雙方溝通的機會表達其觀點，進而影響決策的過程
	＊資訊提供

＊問卷調查或民意訪談

＊舉辦公聽會

＊協商
	※各種資訊的充分流通

※隨時注意與民眾充分溝通


資料來源：李永展，1998，「鄰避設施衝突管理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第9期。

4、 國內回饋機制現況

本文檢視國內學者意見及實際回饋金的辦法來看，鄰避設施之回饋措施依現有法令規定及實務作法，大致上可用以下兩種方式歸類（劉錦添，1989；翁久惠，1994；何紀芳，1995；李永展，1996；陳錫鎮，1998；廖坤榮、李建華，2001）：
（一）金錢回饋與非金錢回饋：
1. 金錢回饋：包含稅的減免，例如房屋稅、地價稅的減免等，及直接金錢給付，例如急難救助、獎助學金的核發、低收入戶救助、電費及瓦斯費之補助等。
2. 非金錢回饋：即包括了興建公共設施並提供使用，例如公園綠地、運動設施、圖書館、游泳池等，也提供醫保健的服務及就業機會的提供，例如當地人才優先聘用等。
（二）直接及間接回饋：
1. 直接回饋：就是由鄰避設施主管機關直接回饋至當地居民身上，包括興建公共設施提供居民使用、核發獎學金、辦理低收入戶救助、為居民辦理醫療保險或健康檢查、提供就業機會，稅或電費、垃圾費的減免等。
2. 間接回饋：就是由鄰避設施主管機關按年度依規定提列計算一定的額度經費撥給當地的行政機關，例如鄉鎮市區公所或村里辦公處，或是以一定額度基金孳息提供當地執行回饋地方嘉惠民眾的作法，或是由鄉鎮市區公所、村里辦公處不定期視需求向鄰避設施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取得回饋經費執行運用於居民身上。
本研究所稱之回饋金，回饋金的運用必須依鄰避設施主管機關訂定之相關法令規定範圍辦理，如用於公共建設、環境綠美化、民俗及育樂活動或鄰避設施相關之行政宣導、敦親睦鄰活動等。

至於回饋金財源多寡、範圍、內容及決策機制則無法找出一定模式，完全視不同鄰避設施及實際情境而有所不同。
肆、新竹科學園區對地方的影響分析


根據葉嘉楠（2010）的研究，竹科對地方的影響主要在交通、環保、教育三大方面。實際上影響層面可見下表。
表4-1：科學園區對地方的正負面影響
	影響類型
	經濟
	社會
	環境

	正面
	促進地方經濟繁榮、提昇就業機會、增加

地方稅收、促進觀光
	人力素質提升、良好社會形象、地方建設、都市計劃與區域發展
	快速都市發展

發展區域特色

	負面
	物價的高漲、地價房價上漲、所得分配貧富不均
	交通壅塞、教育資源不足、警政消防、水電不足、生活品質、土地徵收、中央與地方衝突
	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污染、水土保持問題、健康與生活品質、回饋機制


同時根據葉嘉楠（2010）的民意調查發現
，竹科對地方造成的影響正負面皆有（見下表）。在經濟面而言，民眾認為竹科的出現促進地方的經濟發展、就業機會、增加地方稅收、及促進觀光發展；但竹科也造成地方物價、房地價的上漲及所得分配不均。在社會面來說，民眾認為竹科的出現提升地方人力素質、形象與聲譽、強化地方建設、促進了整體區域發展、及都市快速發展並發展出區域特色；但竹科也造成地方交通壅塞問題嚴重。在環保方面，民眾表示竹科造成地方水、空氣、土壤等汙染問題、及民眾健康品質的下降。在回饋機制上，大部分民眾認為竹科應有回饋地方的機制。總體而言，有79.6％的民眾對竹科整體評價是正面的。

表4-2：竹科對地方造成的正負面影響（三分類％）

	經濟方面
	同意
	尚可
	不同意

	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85.5
	10.7
	3.8

	提升了地方就業機會
	86.3
	9.8
	4.0

	增加地方稅收
	54.2
	27.2
	18.6

	促進地方觀光發展
	42.3
	20.5
	37.3

	造成地方物價的上漲
	77.3
	10.7
	12

	造成地方房地價上漲
	85.9
	7.4
	6.6

	造成地方所得分配不均
	44.4
	35.9
	19.7

	社會方面
	
	
	

	提升地方人力素質
	75.9
	13.1
	11

	提升地方形象與聲譽
	82.6
	10.3
	7.1

	強化地方建設
	63.4
	17.9
	18.7

	促進地方整體區域發展
	74.6
	13.8
	11.7

	促進都市快速發展並發展出區域特色
	75.1
	12.9
	12

	造成地方交通壅塞
	83.3
	9.4
	7.3

	造成地方水電資源不足
	30.2
	29.8
	40.1

	造成地方財政負擔過重
	17.6
	37.2
	45.2

	環保方面
	
	
	

	造成地方水、空氣、土壤等汙染問題
	68.2
	16.5
	15.3

	造成地方民眾健康品質的下降
	41.5
	27.2
	31.3

	造成地方民眾生活品質的下降
	25.5
	23.5
	51.1

	新竹科學園區應有回饋地方的機制
	88.6
	6.0
	5.5

	總體評價
	
	
	

	民眾對竹科正面總體評價
	79.6
	15.7
	4.8


伍、竹科目前跨域管理與回饋機制

一、竹科目前跨域管理機制

目前竹科與新竹縣市跨域管理有三：（一）園市首長高層會議、（二）環境保護監督小組、（三）周邊村里長座談會。
（一）園市首長高層會議

兩千年在政黨輪替後新局長李界木上任，於90年7月與新竹縣長鄭永金與新竹市長林政則達成共識，91年舉行第一次園市首長高層會議，目的在建立一個經常性的、良好的溝通、協商與合作機制，整合三方面的資源，以迅速、有效解決園區與縣市間的共同問題，共同營造一個融合科技與人文的三生－生產、生活、生態的大新竹共同圈。目前園區與新竹縣、市首長高層會議每年舉行三次，必要時得臨時召開，正式會議前先由各業務負責人召開會前會，就主要合作協議事項討論，再交由大會追認。從民國91年召開運作迄今已有六年之久，截至民國97年5月為止共舉辦了十次會議。大會討論事項幾乎無所不包，但主要還是交通、警政、消防、環保、教育文化、醫療保健及都市計畫等事項。目前由科管局、新竹縣、市政府輪流召集，主要出席人員包括科管局局長、新竹縣市首長、新竹縣市議會議長、科學園區同業公會理事長。園區主要負責協商合作人員為主任秘書，新竹市為市長機要（前科管局組長），新竹縣為計劃室主任。
根據詹立煒（2007）的研究，「園區與縣市首長會議」歷次會議所討論的主題，以地制法第一九條縣（市）自治事項來區分，主要集中在以下六部分並概要舉例：
1、教育文化：園區管理局與園區同業公會參加並補助，地方政府所舉辦之文化
產業活動，如新竹市米粉貢丸節；科園國小校地擴增等。
2、都市計劃：園區建管業務移撥市府，市內縣有土地以配合市府都市計劃區段
徵收等。
3、水利事項：園區週邊排水工程經費補助，改善園區與市、縣交接處防洪、排
水系統等。
4、環境保護：園區週邊空氣、廢水排放監測，廢水採分流排放至客雅溪等。
5、交通觀光：開放外國觀光客進入園區參觀，光復路、寶山路改善計畫，輕軌
捷運計畫等。
6、公共安全：園區與市消防局化學災害防護相互支援，縣市區域聯防等。
（二）環境保護監督小組

國科會在1999年由前主委黃鎮台建議下成立環境保護監督小組，其目的在於加強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環境保護工作，及確保園區各項環保工作之落實。監督小組委員由專家學者四人、環保團體代表一人、新竹縣市環保局長各一人、村里長代表各一人、園區廠商代表一人及管理局代表一人、共十一人組成。監督小組之主要任務有：

（一）參與園區管理局委外專案計畫之審議及考核；
（二）監督園區管理局環保白皮書之執行；
（三）協助監督管制物品之處理流程及成效；
（四）協調各方意見，提出改善建議，並追蹤成效；
（五）協助園區爭議事項之處理；
（六）其他園區環境保護相關問題之監督事項。
（三）周邊村里長座談會

周邊村里長座談會從民國八十五年起開始舉辦，希望能透過會議了解地方需求及建立溝通管道，是科管局第一個與地方直接進行對談的機制。
除了正式的首長會議外，科學園區同業公會也有參加新竹縣市的工業策進會，以民間方式加強園區與縣市的合作關係。
二、竹科目前回饋機制

（一）、科學工業園區補助地方建設經費處理原則

民國九十年以前園區與縣市政府間沒有固定協調機制，問題的解決都是由對口單位直接協調。此外，雖然園區也有回饋部份經費給新竹縣市，但沒有正式化的機制。直到聯電環評案出現後，正式協商機制才出現。可以說聯電環評案的正面貢獻是促成了園區與縣市協商合作的正式化，而回饋機制也因此正式成立。竹科回饋在前科學園區局長李界木及新竹市長林政則、新竹縣長鄭永金的努力下，園區回饋機制已經形成，主要有兩個作法。一是「科學工業園區補助地方建設經費處理原則」，在93年已經行政院審核通過，其主要內涵如下：

1. 宗旨：此項補助主要是為了補助辦理園區周邊公共設施維護及環境品質事項，而給予園區所在地的縣市政府補助。

2. 補助對象為園區所在地的縣市政府。

3. 費用支付方式依「科學工業園區管理作業基金」整體作業基金於前年度決算有賸餘達該園區廠商營業額千分之零點三以上者，才予以補助。補助額度為依園區廠商每年營業額千分之零點三（含以下）之比率編列補助款，作為地方建設補助經費。

4. 補助範圍及項目：補助範圍係園區邊界向外延伸三公里範圍內區域，補助事項為交通、警政、消防、環保、教育文化、醫療保健及都市計畫等事項，如未在上述項目之內者不予補助。

該項費用必須由縣市政府先提供具體執行計畫項目、經費等資料，由園區尋預算程序，並由科管局與之簽定補助合約，並依規定程序辦理。該項補助費用並應列入受補助單位的年度預算內，並不得移作他用。

（二）、協助園區週邊社區發展經費

此外，管理局年度預算中另編列「協助園區週邊社區發展經費」，金額約1000萬元，補助對象為園區所在縣市政府、鄉鎮公所等，補助範圍為園區邊界向外延伸三公里範圍內區域，補助事項為交通、警政、消防、環保、教育文化、醫療保健及都市計畫等事項。若有需求，由鄉鎮公所直接提出申請。因此，目前園區對縣市回饋機制已經正式化，而且是限定範圍與目的，且必須由地方政府提出申請並經科管局預算程序核定。

除了正式回饋機制外，其實歷年來園區各廠商直接或透過基金會方式都對新竹縣市的弱勢團體、急難救助、教育、文藝活動等進行補助，或者認養、認捐及舉辦公益活動等，只不過金額不定。
陸、跨域管理與回饋機制分析與評估
一、跨域管理機制分析與評估
目前竹科回饋與跨域管理機制已獲致一定成效。詹立煒（2007）從協力關係角度分析園市首長高層會議，其認為園區管理局與新竹縣市政府彼此為了能參與決策與共享權力，必須將彼此視為可以協力合作的治理夥伴，並進一步形塑出協力合作的行政過程及其對應的結構。透過「園區與縣市首長會議」的協力合作平台，調和園區管理局，園區廠商，縣、市政府與社區民眾的個別權益與共同利益的衝突之處，除了增進產、官、官、民四方正面效益的極大化之外，亦能夠創造出具有互惠互利的共同性利益，最後再奠定了參與者信任與互惠的社會資本。

但在這些機制下，尚有以下隱憂：
1、 跨域管理機制的問題
如前述，目前竹科跨域管理機制有園市首長高層會議、環境保護監督小組及
周邊村里長座談會；但在實務運作上，仍有資訊透明、法令周全性與執行問題及竹科管理局主導的跨與管理機制不穩定的問題：

（1） 資訊透明問題：

根據訪談結果顯示：目前相關資訊都有公開，例如新竹科學園區環境保護資訊網及新竹縣市政府環保局網站。事實上都有定期公告園區內廠商排放之廢水及廢氣含量是否符合標準及園區周遭空氣品質之監測（受訪者B、C、H）。只不過有受訪者表示官方不會告知細節（受訪者D
、A
），另外部分受訪者也不信任政府公布資訊的有效性及正確性（受訪者E
）。因此民眾知的權利人是大家最關切的重點。
杜文苓（2004）認為：資訊公開、透明化，是一切溝通與解決問題機制建立的基礎。從矽谷環境運動發展歷程來看，毒物釋放清單（Toxics Release Inventory）等相關法律制定，其要求公司將使用及製程中釋放的有毒化學物質列表，定期公告並鼓勵公司建立良好環境管理制度，將其環境管理報告、置放在網頁上或公開的公司環境白皮書內，如此資訊透明化的結果，才可讓環境問題被放在更廣的脈絡中來看。而資訊公開也為複雜的高科技發展問題提供多方管道，讓所有參與者、關心者在相同基礎上腦力激盪，為解決問題尋找出路。杜文苓認為高科技環境問題，不單只有科技問題，更有社會公平性、及民主參與精神落實考量，也是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之一。
（二）法令周全性與執行問題
受訪者認為目前相關法令不夠周全且在執行上亦有許多問題。例如受訪者D認為：「檢測項目、檢測方式、檢測頻率都有許多的漏洞，園區一切合法，但是不保證安全
….. 管理局有權自行核准區內的環保設施設置，新竹市環保局管不到。地方主管機關只剩下稽查權，卻又無力檢驗
」。此外官方執行與回應亦有所不及
。
另一法規問題是竹科周遭用地劃分的問題。科學園區設立之後，將竹科周遭用地分為安遷區及保護區，安遷區部分因為科學園區廠商員工湧入之故，使得房地產價格上漲，而位於保護區內之住家由於都市計劃發展之緣故，無法任意變更土地使用用途。由於科學園區管理局遲遲未依據「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辦理用地徵收，導致土地所有權人無法有效利用造成土地閒置，嚴重影響民眾權益以及地區整體發展
。
（三）竹科管理局主導的跨與管理機制不穩定
受訪者D認為：「科管局基本上還是上對下的家長式心態，一切決策由科管局說了算，地方政府與社區只是扮演乞求者的角色」。杜文苓（2004）認為國科會下的環保監督小組、雖是園區管理局的上級單位、卻苦無經費運作、尚需跟下級單位申請經費，一個受制於人的組織，實難發揮實質效果。

2、 回饋機制的分析與評估
林玉雯（2007）從交易成本理論角度分析，認為竹科的回饋機制「補助地方建設經費」對於降低交易成本有以下優點：
 (1) 決策的成本：在回饋機制未形成前，竹科與新竹縣、市之間採取一般的行政流程方式進行彼此的溝通，並未針對彼此之間無法達成共識的議題進行協商解決。在竹科訂定回饋機制後，雙方都認同回饋機制有助於解決交通、環保、交通等問題，因此在後續的高層首長會議中，可由竹科及新竹縣、市政府雙方對於這些問題解決的共識程度提高，因而相對地降低了決策的成本。
(2) 委託的成本：回饋機制首先受惠的是園區周邊的社區及居民，在經費無法挪用的情況下，縣、市政府僅能在依規定提出經費補助的項目中進行開發或改善，降低不作為的可能性，因而減少了委託的成本。
(3) 不確定的成本：以往新竹縣、市民眾或是政府單位對於竹科的存在並不持有好感，在享受經濟成長同時，交通、環境及教育等的問題造成民眾及新竹縣、市政府在政策執行上的一大負擔。但是在回饋金制度訂定後，地方政府對於各項工程建設進度的掌握度增加，並且可以有額外的經費可以再進一步的整體規劃，而竹科也因為已有制度可依循解決，面對民眾的反彈和抗爭可經由回饋金制度，要求縣、市政府回饋予民眾所需事項上，因而可以減少政策的不確定成本。
(4) 機構的問題：竹科所帶來交通、環境、教育等問題並非一日，但在以往新竹縣、市政府以無經費為由無法進行相關的工程或是改善的計畫，然而在回饋機制訂定後，在後續的園縣市高層首長會議中，均可看出新竹縣、市政府爭取由竹科進行相關工程補助的要求，而且也陸續地完成了北二高寶山交流道聯絡科學園區道路開闢、自來水管線工程設置等，的確減少了因為機構問題而產生的交易成本。
根據（葉嘉楠，2010）電訪調查結果來看，有88.6％的民眾認為，新竹科學園區應有回饋地方的機制。而根據受訪者的意見，目前回饋機制有回饋經費不足與機制不穩定、回饋範圍與內容不清及決策機制等問題。

一、 回饋經費不足與機制不穩定

大部分受訪者都表示目前回饋經費不足
。而真正的問題在於經費處理原則為上一年度之管理費有剩餘時，才會編列當年度之補助，透過受訪者B可以得知，由於中科及南科的虧損，所以造成整體管理費無剩餘，故民國100年之補助經費就遇到無預算的窘境
。
因此，有受訪者就反映，目前補助地方經費處理原則為三個科學園區加起來之管理費有剩餘才予以補助，但是竹科設立產生的問題，應該就是要由竹科經費去解決，中科設立產生問題就要由中科經費去解決，不可以全部混為一談
。事實上竹科管理局有發現此問題並試圖解決，但礙於目前法令，尚無解決之道。

二、回饋範圍與內容不清
在回饋範圍與內容部分，部分受訪者表示不清楚補助經費用在哪裡
、也有受訪者表示地方政府並未落實將補助用在園區三公里範圍內
，亦有受訪者認為補助限制在三公里範圍有其瑕疵
，例如園區所排放的廢氣是在空氣中流通，那麼其擴及到的範圍就不止三公里，至於廢水的排放也是如此。
然而科管局雖然了解三公里限制雖有其缺陷，但也認為這是地方政府可以透過調度解決的問題
。而地方政府官員也認為由地方政府執行補助較為適當
。
但部分受訪者還是認為要有清楚公式來分配經費較為妥適
。
三、回饋的決策機制
地方政府、學者及里長認為：如果要改善因地方統籌而無法落實回饋在規定範圍內之困境，應成立一個評審委員會來審查提出申請補助回饋金之項目，讓回饋金能徹底落實在基礎建設上
。
柒、建議的回饋機制方案
以下為本研究建議的回饋機制方案。其中方案一為現行機制，方案二為現行機制的修正（增加了經費提撥一定比例回饋里運用即成立回饋基金監督小組。如果可以增設「科學園區回饋地方自治條例」，則可以建立一套地方特有需求的補助機制，方案三與方案四則是此條例的落實，方案四與方案二一樣增加回饋村里及成立監督小組。以目前條件來看，要落實回饋及達到補償功效之形態，以方案二較為為適當。經費補助仍以地方政府申請為優先考量，但每年需撥一定比例由回饋里別提出申請，對於迫切需改善項目較有保障及彈性。再來是補助範圍界定，雖說園區三公里內為影響最大之範圍，但仍應考量各污染所涵蓋的範圍並不同，制定出標準計算公式，才能減少爭議。目前在使用範圍的規定上，只需要增設流行病理學查及醫療基金以說服及保障民眾健康權利。最後監督小組的成立，誠如前文所說，由於目前補助經費之核銷及運用方向由地方政府及科管局單位負責，造成資訊公開性不足，民眾勢必質疑黑箱作業，故經費運用監督小組應納入民眾代表共同監督。長期來看，則以增設「科學園區回饋地方自治條例」為目標。
表7-1： 回饋機制方案
	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回饋辦法
	補助地方政府建設經費處理原則

	補助地方政府建設經費處理原則

	◆科學園區補助地方政府建設經費處理原則

◆科學園區回饋地方自治條例
	◆科學園區補助地方政府建設經費處理原則

◆科學園區回饋地方自治條例

	財源分配
	地方政府統籌運用

	◆地方政府統籌運用

◆提撥一定比例回饋里運用
	◆地方政府統籌運用

◆提撥一定比例回饋里運用
	◆地方政府統籌運用

◆提撥一定比例回饋里運用

	回饋範圍 


	園區三公里內

	· 園區所在里別 
· 按各項類別制定影響範圍計算公式(例如:風向、水的流域)
	園區三公里內

	◆園區所在里別 ◆按各項類別制定影響範圍計算公式(例如:風向、水的流域)

	使用範圍
	交通、消防、環保、綠化、醫療保健、文化教育、都市計劃
	◆交通、消防、環保、綠化、醫療保健、文化教育、都市計劃

◆病理學調查、醫療基金
	交通、消防、環保、綠化、醫療保健、文化教育、都市計劃


	◆交通、消防、環保、綠化、醫療保健、文化教育、都市計劃

◆病理學調查、醫療基金

	監督小組成員
	現有環保監督小組  

	◆現有環保監督小組

◆回饋基金監督小組(成員為科管局代表、地方政府代表、回饋里里長)
	現有環保監督小組  

	◆現有環保監督小組

◆回饋基金監督小組(成員為科管局代表、地方政府代表、回饋里里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捌、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在竹科對地方的影響方面，從調查結來看，有將近八成（79.6％）的民眾對於園區的總體評價是表示肯定的。而民眾對於園區設立提升經濟發展、提升地方就業機會、增加地方稅收、促進地方觀光發展、提升地方人力素質、提升地方形象與聲譽、強化地方建設、促進地方整體區域發展、帶來地方居民生活便利、發展出區域特色及提高民眾生活品質等評價，都表示高度肯定。然而，也因為園區設置，民眾也認為其造成地方一般物價上漲、地方房地價上漲、地方所得分配不均，並造成地方交通壅塞、地方水、空氣、土壤等污染問題及健康品質下降等負面評價。
在跨域管理機制方面，目前仍有資訊透明、法令周全性與執行問題及竹科管理局主導的跨與管理機制不穩定的問題。雖然目前相關資訊都有公開，但仍有受訪者表示官方不會告知細節，另外也有受訪者表示不信任政府公布資訊的有效性及正確性。在法規方面，受訪者也表示管理局有權自行核准區內的環保設施，而地方政府環保局卻管不到的問題。地方主管機關只剩下稽查權，卻又無力檢驗的情形出現。在機制穩定性方面，科管局基本上還是呈現家長式心態，一切決策由科管局主導。
在回饋機制方面，目前仍有回饋經費不足與機制不穩定、回饋範圍與內容不清及決策機制等問題。回饋經費問題在於只有在上一年度管理費有剩餘時，才會編列當年度之補助。而由於目前中科及南科的虧損，所以造成整體管理費毫無剩餘，進而導致出現補助經費無預算可編的窘境。在回饋範圍與內容部分，一方面部分受訪者表示不清楚補助經費用在何處、也有受訪者表示地方政府並未落實將補助用在園區三公里範圍內，而補助限制在三公里範圍內亦有其瑕疵。最後受訪者也建議成立一個評審委員會來審查提出申請補助回饋金之項目。
從以上發現的問題來看，竹科跨域管理與回饋機制上出現的問題，很大部分與資訊是否公開透明及民眾溝通參與不足有關，進而造成民眾對官方的不信任與不理解。此外，官方高高在上的家長式心態也是出現問題的原因之一。在今日強調「治理」的時代，官方如何放下身段、傾聽民眾聲音、及加強與民眾溝通實為解決問題的重要關鍵。
二、建議
本文根據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建議：
（一）、強化環保監督及經費回饋資訊的公開透明，除了網路公布相關資訊外，更要詳細說明各項數據代表的意義。此外也可透過其他傳播管道（如報紙、或直接溝通），讓民眾了解竹科的努力。尤其是官方在心態上必須放下高高在上的家長式心態，放低身段與民眾溝通。
（二）、回饋經費需有穩定的來源並須制度化。補助更需合理區分各園區經費支出，並確實運用在各園區周遭地區，而非混為一談。利用有盈餘之園區去補貼虧損園區，對於遭受長期遭受汙染的竹科是不公平的。
（三）重視風險管理：成立醫療基金及流行病理學的調查。畢竟園區廠商是長期在此駐立，長時間累積所爆發出來的環境污染時有所聞，對於園區周遭地區民眾的健康要有所保障也很重要，所以建議能夠成立醫療基金及流行病理學的調查，期望能夠及早發現問題，及早解決，降低傷害，也能夠使民眾安心，降低反彈聲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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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ng and Building Mechanisms of Boundary-Spanning and Compensation of Hsinchu Science Park

Chia-Nan Yeh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and build mechanisms of boundary-spanning and compensation of Hsinchu Science Park by in-depth interviews. 

We found out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boundary-spanning mechanism of 

Hsinchu Science Park faced the problems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slack regul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and unstable boundary-spanning mechanism. (2) mechanism of compensation of Hsinchu Science Park suffered unstable and insufficient fund, unclear areas and contents of compensation, and underrepresentation of decision process.   

The study suggests the following actions: the authorities should (1) intensify

environment oversight and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2) maintain stable compensation funding and make it institutionalized, (3) pay attention to 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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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電環評案起因於聯電設廠前未做環境影響評估，遭到新竹市環保局裁處「停止開發」，導致建廠二年餘的晶圓五廠無法即時開工，聯電因不滿而刊登廣告向大眾訴苦，導致全國的注意。前新竹市長蔡仁堅與園區的交惡，甚至使用「生為科技殖民地的悲哀」來形容新竹市在竹科影響下的地位（林家琛、黎慧琳，2000）。


�竹科在園區內設置兩座污泥乾燥焚化爐，引起附近民眾抗議。居民質疑焚化爐燃燒廢溶劑，產生戴奧辛並污染附近空氣，最後在民眾的抗議下關閉焚化爐。


� 回饋機制實為跨域管理機制中的一部份，然因在跨域管理中扮演關鍵角色，因此在本文中單獨處理。


� 訪談對象為利害關係人共十人，包括市府高階官員一人（A）、科管局業務承辦人一人（B）、學者一人（C）、環保團體成員一人（D）、里長五人（E、F、G、H、I）、及園區同業公會幹部一人（J），訪談時間為99年4-6月。


� 廣域行政廣義的定義是指「為因應跨越旣存的行政區域間，所產生的行政需求，而涉及的相關制度運作」。狹義的定義是指「兩個以上的公共團體，其事務的共同處理；或地方自治團體的合併」（游慶忠，2001：13）。


� 「回饋金」與「補償金」的使用方式有不同規定，回饋金是針對社區整體，因此使用用途上多有限制；補償金是針對個人發放，使用方式則不受限制。一般回饋金之用途如下：回饋經費完成法定程序後撥交地方政府辦理，用於補助地方開闢公共設施、發放清寒獎學金、助學金、辦理醫療衛生、環境保護、社會福利及藝文與育樂活動等。反觀補償金由於是針對個人所受的損害作補償，因此針對個人發放後並無對用途加以限制，使用上也較有效率。民眾認為「補償金」的方式較「回饋金」好，一方面是由於污染者承認對當地居民造成損害，另一方面是補償金針對個人發放，使用上不受限制，個人效用可發揮至最大。但直接對於個人補償，有流於賄賂、出賣環境權之嫌，易遭社會大眾指責人。「回饋」首次出現於環境糾紛上，是在民國79 年9 月「中油後勁五輕設場糾紛」的15億「回饋基金」。當時被各界指責出賣「環境權」，使得環保署不得不出面聲稱此解決方式為特殊案例。然而，在此之前亦有類似的事件發生，例如：民國77 年10 月的「中油林園事件」，就以發放13 億「補償金」解決。從此之後，「補償」與「回饋」所代表的差別意義日漸模糊（黃德秀，2001）。





�該調查時間為2009年6月3-6日，共成功訪談1168名民眾，詳細調查過程請參見葉嘉楠，2010，「新竹科學園區民眾評價之研究」，發表於東海大學主辦「兩岸三地地方制度與治理」研討會，1月22日，台中市。


�受訪者D：「他們不會主動告知，他們是被動的問，所以不會詳細的告訴他。連我們環保團體他們也不會主動告訴我們，同時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做檢測，他沒有告知包含有哪些成分所以沒有辦法去做檢測」。


�受訪者A：「應該會有所保留，但這是不對的，應該是要公開化」。


�受訪者E：「我很坦白說這些政府做的資料，你說要不要讓民眾知道，但其實有時候政府做事會有所隱瞞，公布的數字可以把它公布在標準內，這樣暸解根本沒用，實際對我們人體有沒有害，是有的」。


� 例如環境監測是每季一次，因此很難防止廠商私下違規排放。受訪者A：「我現在還是住在竹科裡面，晚上還是會聞到一些不好的味道，所以不可能二十四小時都監測的到」。


�葉嘉楠（2006）訪談環保監督小組成員吳南明教授即表示：目前環保監督雖是定期召開，但不專業，只是單就放流口、交通、空氣品質等問題進行討論、補助；非就總體面(即整個大新竹地區的改善)來看，因此有待改進。


�受訪者F：「像我們現在是排水的問題，我們是要求他們在豪大雨的時候，科學園區那不要排水，上次是有排，結果造成我們淹水，我們打電話去反映，剛好又在假日，因為下雨是有時間性的，那他到底有沒有解決我們不知道。你說要解決，但雨下完，上游的水排完了，那要怎麼去追究？」


�受訪者H：「園區在這設廠，對於土地原來的所有權人是一個困擾，因為被設為保護區，就是所謂的一路兩制，像高翠路以東是他配置的安遷區，土地是可以自己使用的，但是高翠路以西對於土地的使用就是保護區，無法任意變更使用用途，必需要配合都市計劃才可以使用，原有土地所有權人沒有辦法享用他原本應該有的權利，像要蓋一棟房子都沒有辦法申請，反而會變成違章建築，對於民國七十年前就住在這的人是很不公平的。就像我們開荼葉店，課稅還是一樣跟我們課稅，但是卻沒有辦法申請營利事業登記，想要公開登招標也因為沒有營利事業登記，也沒辦法參與，就因為在保護區內，政府卻還是叫您繳稅，這是不公平的」。


�受訪者A：「如果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來想，當然是多多益善越多越好，但是這已經是固定的了，是營業額的千分之多少提撥出來的，因此，每年新竹縣、新竹市還有苗栗都會為了這部份出現爭議，大家都覺得太少了」。受訪者B：「對於地方補助是否足夠這點，我們對於地方建設這方面，不可能全部由管理局來做，補助占地方財源只是一小部分，不是大多數，大部分的經費還是要他們自己去做。


�我們每年都有編列預算，能不能持續編下去都是一個問號，像我們現在的問題在於明年(民國100 年)可能沒有辦法編列。因為照我們經費處理原則，我們要有剩餘才有編，但我們98 年就沒有剩餘。


�受訪者F：「現在回饋金的補助金額愈來愈少，因為說南科那裡才開始起來，還沒賺錢，所以就從竹科這裡移過去，這樣不對嘛，問題是在我們這發生，應該新竹歸新竹，南科歸南科，中科歸中科才對。」


�受訪者B：「我們也想突破這個困境，想辦法去解決，因為法規的規定就是如此。站在竹科的立場，我們本來就想要分開，但是就中央的看法認為，就是要同一個口袋才好。因為會賺錢的想要分開，不會賺錢的想要合，這是理所當然的。就政府的政策來說，還是覺得合在一起比較好，畢竟之後還要開發新的產業，一定要用錢，所以要用竹科所賺的錢去協助開發。像前面提到的，雖然金融海嘯，園區管理費減半，但是竹科還是賺錢的，可是再加上中科及南科，反而變成虧損的狀態。」


�科管局的經費都是撥給地方政府，由他們去統籌分配，根本不知道他們用在哪裡，我們這些園區周遭的里也沒有半點經費。－受訪者G－；


� 「因為他是直接撥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去做統籌運用，它應該是優先由周邊受害的地區使用，這是我們一直在拜託要求的，但是並沒有實現。」－受訪者I－


�受訪者D：「講專業一點，你排那個煙是有抛物線的，他不可能在你旁邊，反而旁邊是安全的，結果現在這三個公里的範圍，是可以再請專家去勘察擴大。」


�三公里內是影響較迫切的，需要我們去改善，是污水跟空氣的問題雖然也有影響，但是應該是離園區愈近的受害愈嚴重，我們不可能很遠的地方也補助。這有一個彈性的地方在於，地方政府每年都有編預算，很多地方要做事，因為預算有其上限，所以可以針對離園區近的地方編列較少預算，然後利用科管局的補助經費來補貼，那三公里以外的地方就可以編多一點。


� 「現行由地方政府統籌會比較好，因為補助很多用在工程上，以新竹市的區來說，區公所沒有工程單位，它沒有執行能力，還是得由市政府去執行能力，雖然新竹縣下的鄉鎮公所有工程單位，也有執行能力，但我們還是傾向由地方政府去辦理。因為要用在哪個地方，哪個地方比較迫切，還是要由地方政府去統籌，它去分配經費的比例，然後再由鄉鎮市去執行也是可以的。而零星的我們也有補助，是針對鄉鎮市去補助的，雖然只是零星的，但是它們如果有提出企劃，我們也會加以考量，另外補助。」－受訪者A－


�以周邊三公里鄰里範圍內為優先處理是我們第一要求的，或是用百分比比例去分配也是可以的，你把百分之八十拿來回饋在周遭鄰里，剩下的百分之二十，新竹市政府用來建設其它地方，我們都可以接受。」－受訪者I－；「能夠將經費是分配給周遭的里，而不要透過地方政府去分配，那麼各里就可以按照實際的需求去建設基層建設或是修復水溝。不然就是提撥回饋金一定比例給園區周遭的里，如果今天這個里要建設，可是經費補助不夠的話，可以協商其它里先向他們預借，明年預算下來的時候再還給他們，或是採取每年輪流補助的方式也很好。直接將經費撥給各里，地方政府可以派人員來監督驗收，這樣不是很好嗎？」－受訪者G－


� 「我認為應該是地方政府組成的一個評審委員會，審理他們所提出來的一些需求，目前是沒有這樣做，所以我認為如果要落實回饋周邊鄰里的話，應該要有這個機制在。這個委員會應該有把週遭里長、學者專家、財務專家一併納進委員會，來做一個評審的過程，這樣會比較客觀一點。」－受訪者A－；「我個人是認為應該成立審核小組或是提出項目的小組，然後讓當地居民也都可以參與，包括民眾及里長都可以參加。而當地居民的人數應該要不少於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名額。」－受訪者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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